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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
 

鲁教职字〔2015〕15 号 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关于做好 2015 年度高职高专学校 
专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高职高专学校： 

为做好 2015 年度高职高专学校（含各类高等学校及机构举

办的专科层次教育）专科专业设置工作，进一步提升技术技能型

人才培养质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

（国发〔2014〕19 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适应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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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意见》（鲁政发〔2012〕49 号）、

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鲁政发〔2012〕49 号文

件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13〕

126 号）精神，服务区域重大战略，围绕我省重点发展的新兴产

业、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，统筹规划，突出重点，积极调整服务

面向，优化专业结构，加强优势专业、特色专业建设，适应经济

发展、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需要，为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

才提供载体。 

二、基本要求 

（一）学校要对就业率低的专业予以调整。连续两年就业率

较低的专业，除个别特殊专业外，学校一般应调减招生计划直至

停招。连续三年不招生的，应提出撤销。 

（二）学校调整专业时，应当事先对拟调整专业在校学生的

培养工作做出妥善安排。拟调整的专业和目标专业应当有相同或

相近的学科基础和办学基础，专业代码前四位相同。学校调整专

业不占新增专业的计划。 

（三）在遵循人才培养规律的前提下，学校可根据经济社会

发展状况、自身优势和特点，在专业属性范围内自主确定专业培

养方向，但专业培养方向不得作为专业申报。专业培养方向不作

为招生专业列入招生计划。 

（四）各学校要坚持专业数量服从于办学质量的原则，适度

控制专业增长数量。新建高职高专三年内（含三年）年度增设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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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专业数不超过 5 个，其他院校年度增设专业数不超过 3个。暂

不受理增设目录外专业。 

（五）师范类专业原则上限定在 19 个省级教师教育基地所

在学校设置。设置医学及相关医学类专业须征求省级卫生主管部

门意见，设置公安、司法类专业须征求省级有关主管部门意见。

严格控制本科高校设置专科专业，确需新增的须征求我厅本科高

校主管处室意见。 

（六）各专业申请材料(一式 1份）及汇总表请于 2015 年 6

月 10 日前邮寄至我厅。地址：济南市历下区文化西路 29 号，联

系人：省教育厅职教处王志刚，电话：0531-81916646，邮箱：

sdwzhg@163.com，邮编：250011。 

三、工作机制 

（一）建立负面清单制度。逐步实现对专科专业供求信息和

办学水平较低专业、饱和专业情况的定期发布，建立产业结构调

整驱动专业改革机制，引导学校办好特色专业、优势专业，压缩

供过于求的专业，调整办学层次、质量与需求不对接的专业，设

置反映未来产业变革和技术进步趋势的专业。 

（二）完善专业调整机制。按照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

与全省统一规划布局有机结合的原则，结合教育部关于高职高专

专业的设置要求和我省专业负面清单制度的建立，逐步建立政府

宏观调控、负面清单之外专业由学校自主设置、教育行政部门备

案的机制。 



 — 4 — 

附件：1．山东省高职高专学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

2．山东省高职高专学校专业设置汇总表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
2015 年 5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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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山东省高职高专学校增设专业申请表 
 

 

 
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 ： 

专业名称： 

专业代码： 

所属专业大类及专业类： 

修业年限： 

申请时间：  

专业负责人： 

联系电话：  
 

 

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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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报 要 求 
 

一、本表用 A3纸型打印后骑缝装订。 

二、各专业应分别装订成册、软皮平装。 

三、表格均可另加页。 

四、填写内容真实、准确。 

五、医药卫生大类、公安大类专业及司法技术类专业应出具省级

有关主管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（与申请表装订成册）

并加盖主管部门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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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增设专业申请表 

专业代码  专业名称  

 

修业年限 

 

 
所属专业大类 

及专业类 
 

本校已设的相近

专（本）科专业及

开设年份 

 

 

 

学校招生面向  

专业服务方向 

 

 

 

拟首次招生 

时间及招生数 
 

计划 

发展规模 

 

 

 

师范专业标识 

（师范 S、兼有 J） 
 

所在院系名称  

校专业建设 

指导委员会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主任签字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备注：专业代码按教育部公布的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专业目录》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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⒉学校基本情况 

学校名称  学校地址  

邮政编码  学校网址  

学校占地面积（㎡）  校舍建筑面积（㎡）  

馆藏图书数（册）  仪器设备总值（万元）  

专任教师数（人）  
 “双师型” 

教师占专业 

教师比例 

 

专业教师数（人）  
开始举办高职高专 

教育时间 
 

在校生数（人）  
已设高职高专专业数

（个） 
 

已有专业大类 

□农林牧渔大类  □交通运输大类  □生化与药品大类 
□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  □ 材料与能源大类  □土建大类   
□水利大类   □制造大类   □电子信息大类 
□ 环保、气象与安全大类   □轻纺食品大类   □财经大类   
□医药卫生大类  □旅游大类  □公共事业大类  □文化教育大类   
□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  □公安大类   □法律大类 

现设高职高专专业情况 

专业名称 设置时间 学  制 在校生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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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

（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、专业筹建情况、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方面，
一般不超过 1000 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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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人才培养方案 
（应包括培养目标，基本要求含素质要求、能力要求、知识结构要求等，修业年限，主要课程，
主要实践实训教学环节和教学计划等内容，一般不超过 2000 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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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专业负责人简介 

性别  专业技术职务  第一学历  

姓名  
出生年月  行政职务 

 

 
最后学历  

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毕

业时间、学校、专业 

 

 

主要从事工作 

与研究方向 

 

 

工
作
简
历 

 

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、时间 署名位次 

1    

2    

3    

最具代表

性的教

学、技术

开发、科

研成果 
4    

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目前承担

的主要教

学工作 

4       

学校教学 

管理机构 

审核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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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主要专业教师基本情况 

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
专业技

术职务 

最后学历毕业学

校、专业、学位 

 是否“双师

型”教师 
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专职/兼职 

1       
   

2       
   

3       
   

4       
   

5       
   

6       
   

7       
   

8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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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办学条件情况 

专业实训

教学环境

与设备 

（不超过 300 字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专业实习

实训基地

情况 

（不超过 300 字） 

专业图书

资料情况 

（不超过 300 字） 



 — 14 — 

8.医药卫生、公安大类及司法技术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

（应写明有关部门对增设专业的意见，有关部门出具的公函附后装订） 

 

备注：非医药卫生、公安大类及司法技术类专业装订成册时无需打印装订此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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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山东省高职高专学校专业设置汇总表 
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 

学校代码 学校名称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
修业

年限 

新增/调整

/撤销/ 

停招 

师范专业标识

（S/J） 

已开设高

职高专专

业数 

所属专业大类

及专业类 
联系人 移动电话 备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请用 EXCEL 表格，不要用 word 格式。联系人信息统一填写学校教务部门有关负责人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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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内发送：高教处、教师处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山东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2015 年 5月 11 日印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对：王志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15 份 

 


